广东警官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
申请学士学位审定表
	姓名
	
	性别
	
	

	年级
	
	培养层次
	□高起本□专升本
	学制
	
	

	专业名称
	
	学号
	
	

	班别
	
	毕业年月
	
	

	出生日期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学士学位

申请书
	广东警官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本人系广东警官学院           专业      级函授        学生，现修业已满，成绩合格，获准毕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广东警官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的规定，特提出申请学士学位，请予审核批准。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以上内容由学生本人填写并签名。

	班主任意见
	班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课程平均成绩
	
	毕业论文答辩情况
	
	学位外语考试成绩
	

	继续教育学院审核意见
	该生思想品德鉴定合格，课程平均成绩、毕

业论文成绩、学位外语考试成绩符合学位授予条

件，同意推荐。
签 章：                                       年    月    日



	相关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1．此表一式两份，一份由继续教育学院保管，一份待学生毕业后放入学生档案。

2．班主任意见一栏须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进行鉴定，提出审批处理意见，写清是否同意学生申请。

